[bookmark: _Hlk165046627]「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委託各級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利用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平面式收費臨時停車場工作計畫」第伍點、第陸點、第拾壹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伍、土地使用現況及利用管制規定
1、 土地使用現況：本計畫範圍內選定之停車場設置地點，以依停車場法規定得設置平面式臨時路外停車場之國有土地為原則。
2、 利用管制規定：依停車場法第11 條、第 24 條、第 26 條、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伍、土地使用現況及利用管制規定
1、 土地使用現況：本計畫範圍內選定之停車場設置地點，以依停車場法規定得設置平面式臨時路外停車場之國有土地為原則。
2、 利用管制規定：依停車場法第11 條、第 24 條、第 26 條及有關規定辦理。
	1、 第一項未修正。
2、 停車場法第一條規定略以，停車場之規劃、設置、經營、管理及獎助，依該法規定辦理；至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係依停車場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本計畫國有土地設置路外停車場之利用管制應依前述規定辦理，爰於第二項規定增列前述辦法。

	陸、辦理方式與程序
1、 辦理方式：執行機關提供國有土地，受託機關負責規劃停車場，以出租方式公開招選廠商投資，並與廠商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租約），及履約管理等事項。雙方按約定比例分收租金或其他收益。
2、 辦理程序：
(1) 受託機關就有意受託辦理設置停車場之國有土地，應提出評估表，徵詢執行機關意見。
(2) 執行機關審認可行者，經雙方現地會勘確認後，得同意依本計畫辦理。
(3) 經執行機關同意辦理設置停車場之國有土地，應按每處停車場分別簽訂委託辦理停車場契約（下稱委託契約）。
(4) 執行機關應於簽訂委託契約後1個月內點交國有土地予受託機關，並作成點交紀錄及拍照存證。
(5) 受託機關應於簽訂委託契約之日起6個月內，研擬招商相關文件（含投標須知、租約內容等），經執行機關同意後，辦理公告招商作業及完成招商。如不能依限完成招商，應於期限屆滿前徵得執行機關同意展延，最長6個月，並以1次為限。完成公開招商前之過渡時期，受託機關為因應停車迫切需要，得經執行機關同意依停車場法及當地公有停車場收費相關規定辦理提供停車及收費事宜，相關收益並應納入雙方分收比例。
(6) 停車場得由受託機關或廠商負責辦理施設。如由廠商辦理者，受託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及租約中載明廠商應負責之停車場施設（含整地、工程施設、申請設置等）及負擔施設所需費用，並督導廠商辦理停車場施設。
(7) 租約存續期間，受託機關應負責督導廠商經營及場區相關設施維修等履約管理事項。
	陸、辦理方式與程序
1、 辦理方式：執行機關提供國有土地，受託機關負責規劃停車場，以出租方式公開招選廠商投資，並與廠商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租約），及履約管理等事項。雙方按約定比例分收租金或其他收益。
2、 辦理程序：
(1) 受託機關就有意受託辦理設置停車場之國有土地，應提出評估表，徵詢執行機關意見。
(2) 執行機關審認可行者，經雙方現地會勘確認後，得同意依本計畫辦理。
(3) 經執行機關同意辦理設置停車場之國有土地，應按每處停車場分別簽訂委託辦理停車場契約（下稱委託契約）。
(4) 執行機關應於簽訂委託契約後1個月內點交國有土地予受託機關，並作成點交紀錄及拍照存證。
(5) 受託機關應於簽訂委託契約之日起6個月內，研擬招商相關文件（含投標須知、租約內容等），經執行機關同意後，辦理公告招商作業及完成招商。如不能依限完成招商，應於期限屆滿前徵得執行機關同意展延，最長6個月，並以1次為限。
(6) 停車場得由受託機關或廠商負責辦理施設。如由廠商辦理者，受託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及租約中載明廠商應負責之停車場施設（含整地、工程施設、申請設置等）及負擔施設所需費用，並督導廠商辦理停車場施設。
(7) 租約存續期間，受託機關應負責督導廠商經營及場區相關設施維修等履約管理事項。
	1、 第一項未修正。
2、 參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改良利用作業原則第十一點第一項規定，國有土地公開招商前得提供政府機關短期利用，鑑於受託機關簽約受託辦理設置停車場至完成公開招商需時，市區多有停車迫切需求，為該過渡時期可立即提供民眾停車，宜放寬受託機關得經執行機關同意於該時期提供停車及收費，以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增裕國庫收益，該等收益當應納入執行機關與受託機關雙方分收比例之收益項目，爰增修第二項第(五)款，完成公開招商前過渡時期之短期利用規定。

	拾壹、收益項目、雙方分收比例及效益評估
一、收益項目：包括受託機關與廠商簽訂租約所收取之租金、排除占用所追收之使用補償金、短期利用使用費及其他收益。
二、收益計收基準：
(一)租金：由受託機關斟酌完成停車場施設所需成本等個案情形及當地停車需求、收費狀況等地域特性訂定底價，並按公開招商得標之年租金計收。
(二)使用補償金：
1、國有土地點交後，招商前置作業階段遭占用者，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依法令規定之基地租金基準計算。
2、租約期限屆滿，或期限屆滿前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終止租約，廠商未依限交還國有土地時，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依原租約約定之租金計算。但原租約約定之國有土地租金低於法令規定之基地租金基準者，改按法令規定之基地租金基準計算。
 (三)短期利用使用費：完成公開招商前之過渡時期，提供受託機關辦理民眾停車，應收取使用費，收費基準按使用期間受託機關實際收取之停車費淨收入辦理。
三、雙方分收比例：停車場租金、使用補償金、短期利用使用費或其他收益，由受託機關收取後，65﹪歸執行機關，35﹪歸受託機關。但由受託機關自行辦理停車場施設者，得由執行機關與受託機關，斟酌停車場施設成本，於執行機關分收比例不低於50﹪之範圍內自行協議約定。
四、收益撥付：
(一)受託機關應於每年度6月及12月底前撥付租金或其他收益予執行機關。但委託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當期之收益，應於期限屆滿或終止後1個月內結算撥付。
(二)受託機關於收取使用補償金或短期利用使用費後1個月內，依委託契約約定之分收比例結算撥付執行機關。
(三)停車場營運收益報表，應於租金或其他收益撥付執行機關時一併檢送以備查核。
五、效益評估：
(一)增裕公庫收益：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7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公有土地依停車場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地價稅全免。國有土地設置停車場無地價稅之負擔，將無國庫支出項目，可提高使用收益。
(二)提升經濟動能：本計畫執行後預估可吸引民間投資、創造產值，並提供就業機會。
(三)可節省國有土地開發前之管理成本。
(四)協助解決地方交通問題，及改善都市景觀。
	拾壹、收益項目、雙方分收比例及效益評估
一、收益項目：包括受託機關與廠商簽訂租約所收取之租金、排除占用所追收之使用補償金及其他收益。
二、收益計收基準：
(一)租金：由受託機關斟酌完成停車場施設所需成本等個案情形及當地停車需求、收費狀況等地域特性訂定底價，並按公開招商得標之年租金計收。
(二)使用補償金：
1、國有土地點交後，招商前置作業階段遭占用者，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依法令規定之基地租金基準計算。
2、租約期限屆滿，或期限屆滿前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終止租約，廠商未依限交還國有土地時，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依原租約約定之租金計算。但原租約約定之國有土地租金低於法令規定之基地租金基準者，改按法令規定之基地租金基準計算。
三、雙方分收比例：停車場租金、使用補償金或其他收益，由受託機關收取後，65﹪歸執行機關，35﹪歸受託機關。但由受託機關自行辦理停車場施設者，得由執行機關與受託機關，斟酌停車場施設成本，於執行機關分收比例不低於50﹪之範圍內自行協議約定。
四、收益撥付：
(一)受託機關應於每年度6月及12月底前撥付租金或其他收益予執行機關。但委託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當期之收益，應於期限屆滿或終止後1個月內結算撥付。
(二)受託機關於收取使用補償金後1個月內，依委託契約約定之分收比例結算撥付執行機關。
(三)停車場營運收益報表，應於租金或其他收益撥付執行機關時一併檢送以備查核。
五、效益評估：
(一)增裕公庫收益：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7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公有土地依停車場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地價稅全免。國有土地設置停車場無地價稅之負擔，將無國庫支出項目，可提高使用收益。
(二)提升經濟動能：本計畫執行後預估可吸引民間投資、創造產值，並提供就業機會。
(三)可節省國有土地開發前之管理成本。
(四)協助解決地方交通問題，及改善都市景觀。

	1、 [bookmark: _GoBack]修正第一項收益項目、第二項收益計收基準第(三)款、第三項雙方分收比例及第四項收益撥付第(二)款相關規定，配合本計畫第陸點第二項第(五)款增訂完成公開招商前過渡時期之短期利用規定，及各縣市政府多訂有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向使用者收取停車費，在利用期間該等停車費經扣除受託機關作業費用(如委外開單、清潔費等)，屬本計畫國有土地短期利用使用費，應納入分收及撥付項目。
2、 第五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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